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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婦女事務 ) 
林淑儀女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 (婦女事務 ) 
梁詠怡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麥周淑霞女士  
 
社會福利署署理總社會工作主任 (家庭暴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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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署總房屋事務經理 (申請 ) 
盧陳美儀女士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 )(二 ) 
曾李潔英女士  

 
議程第 III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婦女事務 ) 
林淑儀女士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 (婦女事務 ) 
梁詠怡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 
麥周淑霞女士  
 
社會福利署署理總社會工作主任 (家庭暴力 ) 
林偉葉女士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陳高凌博士  
 
 

應邀出席的  ：議程第 II項  
的團體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  
 
主席  
梁建雄先生  
 
外務副主席  
張金旗先生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督導主任 (政策及法律支援 ) 
鄧文昇先生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項目統籌  
鍾婉儀女士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總幹事  
王秀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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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  
陳江秀女士  
 
群福婦女權益會  
 
主席  
廖銀鳳女士  
 
會員  
亞群  
 
議程第 III項  
 
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分會  
 
主席  
梁建雄先生  
 
外務副主席  
張金旗先生  
 
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督導主任 (政策及法律支援 ) 
鄧文昇先生  
 
平等機會婦女聯席  
 
項目統籌  
鍾婉儀女士  
 
防止虐待兒童會  
 
總幹事  
雷張慎佳女士  
 
香港家庭福利會  
 
區域經理  
劉國華先生  
 
區域經理  
梁婉貞女士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社區組織幹事  
施麗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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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科醫學院  
 
專業及一般事務委員會委員  
葉麗嫦女士  
 
群福婦女權益會  
 
主席  
廖銀鳳女士  
 
會員  
亞群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5 
蘇美利小姐  
 
 

列席職員   ：議程第 I項  
 
主管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 
陳利華先生  
 
研究主任 3 
李敏儀女士  
 
所有議程項目  
 
議會秘書 (2)2 
林偉怡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5 
侯穎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定地方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的研究大綱擬稿  
[立法會CB(2)2317/06-07(01)號文件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2.  委員同意採納立法會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研究部 ")所建議有關選定地方處理家庭暴力的策

略和措施的研究大綱。主席建議，研究部應把美國波士

頓納入研究範圍，以及在研究中參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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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進行的類似研究。委員對此表示同意。委員察悉，該

研究預計於 2007年 9月完成。  
 
 
II. 跟進 2007年 4月 23日有關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住

屋協助所作出的討論  
[立法會 CB(2)2257/06-07(01)、 CB(2)2317/06-07(02)
至 (03)及CB(2)2343/06-07(01)至 (03)號文件 ] 

 
風雨同路熱線的亞儀指稱的個案  
 
3.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婦 女 事

務 )(下稱 "首席助理秘書長 (婦女事務 )")表示，在 2007年 4
月 23日的上次會議上，風雨同路熱線的亞儀指稱維安中

心的人員曾虐待她及她的子女，並且迫令他們離開庇護

中心，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已應委員的要求，與維安

中心及有關的個案工作者跟進此事。由於調查報告載有

個人資料，社署向委員公開報告內容前，必須先行取得

當事人的同意。為此，政府當局曾要求立法會秘書處協

助聯絡風雨同路熱線，以期取得當事人的同意。據立法

會秘書處表示，該處已透過群福婦女權益會 (下稱 "群福 ")
聯絡風雨同路熱線，以期取得當事人的同意。群福證實

亞儀確實是當事人，但亞儀拒絕發出同意書。由於未能

取得當事人的同意，政府當局無法應委員的要求，提供

有關指稱個案的報告。儘管如此，首席助理秘書長 (婦女

事務 )要求記錄在案，載明政府當局曾跟進有關指控，但

搜集所得的實情與亞儀在上次會議上對維安中心的指控

有很大的差別。  
 
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住屋協助  
 
團體的意見  
 
4.  小組委員會聽取了 5個團體就為家庭暴力受害

者提供住屋協助發表意見。各團體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  
 

(a) 雖然政府當局曾在先前多次會議上保證，房屋

署 (下稱 "房署 ")原則上會同意社署推薦的所有

分 戶 申 請 ， 但 在 2006年 社 署 推 薦 的 分 戶 個 案

中，仍約有 33%遭房署拒絕；  
 
(b) 由於房署向家庭暴力受害者編配租住公屋 (下

稱 "公屋 ")單位往往平均需時 3至 6個月，政府當

局應增撥資源，以解決現有庇護中心宿位不足的

問題及加快處理體恤安置／有條件租約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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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局應考慮在市區提供施虐者中轉房屋，或豁

免施虐者接受全面經濟狀況評審以取得分戶資

格。許多施虐者拒絕遷離其婚姻居所，很多時

候是因為他們不願接受新界區的公屋單位或未

能通過全面經濟狀況評審；及  
 

(d) 政府當局應加強宣傳，例如在公共屋邨管理處

張貼海報及派發單張，讓更多公屋居民得悉有

關分戶和體恤安置的安排。  
 

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  
 
5.  委員認為，房署應就分戶安排清楚表明，倘若

分戶申請獲社署支持，房署便會向分拆住戶編配另一個

公屋單位。李卓人議員進一步認為，如家庭暴力受害者

的安全受到威脅，原住戶及分拆住戶應無須接受全面經

濟狀況評審及住宅業權審查，以取得分戶資格。  
 

6.  房屋署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 )(二 )(下稱 "物
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服務 )(二 )")表示，由於房屋資源有

限，房署有責任審慎地審批公屋申請，以確保把資助公

屋單位編配予真正有需要的家庭。物業管理總經理 (支援

服務 )(二 )向委員保證，自 2007年 4月 30日起，房署原則上

會同意社署推薦的所有分戶申請。至於申請被拒的唯一

理由，一般是因申請人的家庭狀況在個案交回房署處理

後有變。儘管如此，倘若社署推薦的分戶申請遭房署拒

絕，房署會把有關個案轉交社署，由社署在認為有需要

的情況下，為住戶以體恤安置安排申請住屋協助或其他

形式的協助。  
 
7.  委員察悉，芷若園將於 2008年年初為家庭暴力

及性暴力受害者提供額外 80個宿位，而社署則會考慮增

加現有 4間庇護中心的宿位，以配合需要。委員尤其對家

庭暴力受害者可否獲得無縫的住屋協助表示關注，並要

求當局增撥資源，以提供額外宿位及增設庇護中心，讓

受害者在獲編配公屋單位前可在庇護中心暫住。  
 
8.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下稱

"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作出以下回應  ⎯⎯ 

 

(a) 家庭暴力受害者入住庇護中心後，有關的個案

工作者會協助該受害者擬訂離開庇護中心後的

安排，以確保其住屋需要得到滿足，在離開庇

護中心後會有安定的居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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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署會監察庇護服務的使用情況，並會繼續研

究可否參照維安中心的做法，把庇護中心重置

往更大的處所，藉以增加現有庇護中心的宿位。 
 
9.  主席總結時表示，政府當局已承諾推行下列措

施，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住屋協助  ⎯⎯  
 

(a) 房署前線人員會先進行資格審查，然後把通過

審查的分戶申請轉介社署考慮。社署會在 4個星

期內向房署推薦安排分戶，一般再過 4個星期，

申請人便可獲房署編配公屋單位；  
 
(b) 房署原則上會同意社署推薦的所有分戶申請，

除非申請人的家庭狀況在有關個案交回房署處

理後有變，或有關個案需予進一步澄清。申請

如遭拒絕，必須經由高級房屋事務經理簽註，

並且提供明確理由；  
 
(c) 倘分戶申請未能在房署現行政策下獲得批准，

但看來具備值得給予特殊考慮的社會因素，房

署會把個案轉介社署，以便該署考慮可否為有

關的住戶以體恤安置安排申請住屋協助或其他

形式的協助；  
 
(d) 有關的個案工作者可按個別情況，延長受害者

居住在庇護中心的時間至最長 3個月。至於需要

更長時間處理居住問題的個案，受害者會獲安

排進一步延長在庇護中心的住宿時間；  
 
(e) 社署會密切監察婦女庇護中心的使用情況，並

正研究可否進一步增加家庭暴力受害者庇護中

心的宿位總數，以期更加切合他們的臨時住宿

需要；及  
 
(f) 政府當局會加強房署及社署前線人員在處理住

屋協助方面的溝通，以及加強宣傳，以加深住

戶對分戶、體恤安置及有條件租約政策和申請

程序的認識。  
 

 

秘書  
10.  小組委員會要求秘書擬備一覽表，列明委員在

先前會議上就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住屋協助提出的要求／

建議，以及政府當局作出的回應／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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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有關本港虐待配偶及虐待兒童問題的危機評估工具  
[立法會 CB(2)2257/06-07(02)、CB(2)2317/06-07(02)、
(04)至 (05)及CB(2)2343/06-07(04)至 (05)號文件 ] 

 
11.  委員察悉，當局根據《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研

究》第一部分在統計學上得出的最重要風險因素，制訂

該 3套經實驗驗證的虐兒及虐偶危機評估工具 (下稱 "該等

工具 ")。委員亦察悉，該等工具只是輔助前線個案工作者

評估家庭暴力在一些風險因素持續影響下會出現的可能

性，僅佔整個評估的一部分。基於這些限制，研究報告

建議在使用該等工具時還需考慮其他因素。  
 
團體的意見  
 
12.  小組委員會聽取 8個團體對使用該等工具的意

見。各團體雖然感謝當局制訂適用於本港並經驗證的工

具，以協助前線個案工作者瞭解危機因素及評估發生家

庭暴力的可能性，但這些團體關注到，在缺乏額外資源

和詳細推行計劃的情況下，即使該等工具識別出高危個

案，但礙於前線社工的工作量已經十分沉重，他們能否

及時介入並提供適當的協助，實在令人懷疑。各團體的

其他主要意見綜述如下  ⎯⎯  
 

(a) 鑒於該等工具將會是評估過程的一部分，旨在

盡早識別及避免家庭暴力發生，社工應就所識

別的高危個案作出適當的介入及提供合適的支

援服務，例如把有關個案轉交保護家庭及兒童

服務課跟進。然而，研究並無提及此點；  
 
(b) 當局應向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及婦女庇護中心提供足夠資源及人手，

以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以及減輕前線社工因

採用該等工具而增加的工作量；  
 
(c) 鑒於填寫問卷需時大約 30至 40分鐘，當局應設

計簡化版問卷作分流，以供識別出需要進一步

填寫完整版問卷的高危個案；  
 
(d) 除在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及庇護中心專責處理家庭暴力個案的資深個

案工作者外，有機會在其他情況下接觸到家庭

暴力受害者及／或施虐者的其他專業人員，例

如教師及警務人員，亦應獲發該等工具，以便

他們及時提供協助及介入所識別的高危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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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府當局應考慮可能引致家庭暴力的社會經濟

因素，例如高失業率和低入息水平，以識別在

何種環境下會有較大機會引發家庭暴力，以及

加強該等工具作為風險指標的效用；及  
 
(f) 當局應制訂另一套適用於家庭暴力受害兒童的

危機評估工具，以進一步保障有關兒童的安

全。目前，該等工具的適用對象只包括配偶施

虐者、被虐配偶和兒童施虐者。  
 
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  
 
13.  委員對政府當局未有周詳考慮如何採用該等工

具表示失望。他們認為，前線社工的工作量已經十分沉

重，加上缺乏額外資源，以致該等工具在協助社工及時

介入需予跟進的高危個案方面的效用受到影響。  
 
14.  助理署長 (家庭及兒童福利 )回應委員的意見時

強調，無須擔心採用評估工具會增加前線社工的工作

量，因為進行評估是處理虐偶及虐兒個案現行程序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該等危機評估工具其實只不過是一些經

驗證的工具，用以補足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 "虐
偶個案危機評估指引 "及 "衝突處理策略量表 "等工具。政

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就採用該等工具增加人手或增撥資

源。  
 
15.  委員對政府當局的解釋不表信服。主席促請政

府當局考慮團體及委員所提出的意見，並監察採用該等

工具的進展情況。  
 
 
IV. 其他事項  
 
16.  首席助理秘書長 (婦女事務 )對小組委員會現時

容許代表就某一個案向政府當局提出指控的安排表示關

注，因為政府當局沒有機會研究指稱個案的真相，故此

無法在會議上作出回應。小組委員會亦應討論政策事

宜，至於有關個別個案的申訴，交由個案會議處理會較

為恰當。  
 
17.  譚耀宗議員認為，雖然引述個案可能有助闡釋

所討論的事項，但團體應把討論集中在政策事宜方面。

譚議員進一步表示，只有該等經徹查後證實屬討論事項

典型例子的個案，才應提交小組委員會，以研究需否就

有關政策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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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不應訂立不必要的門

檻，在會議前查核團體代表的身份。立法會亦沒有特定

規則，規定與會代表必須向秘書處表明身份。儘管如此，

主席表示，他會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以確定上述安排是

否有違邀請公眾發表意見的原意，務求在尊重團體於會

議上陳述意見的權利與方便委員就政策事宜進行具建設

性的討論兩者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58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1月 22日



附錄  
 

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 期： 2007年 6月 28日 (星期四 ) 
時 間：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0000 - 000104 主席  
 

致開會辭  
 

 

000105 - 000357 主管 (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部 ) 
(下稱 "主管 (研
究部 )") 

主席  
 

簡介選定地方處理家庭

暴力的策略和措施的研

究 大 綱 擬 稿 [ 立 法 會

CB(2)2317/06-07(01)號文件] 
 
主席建議把波士頓納入

研究範圍，以及參考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就這方

面進行的研究  
 

 
 
 
 
 
 

000358 - 000750 主席  主席扼要重述委員在上

次會議上要求取得的資

料  
 

 

000751 - 001159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解釋為何無法

就風雨同路熱線在上次

會議上提出的指稱個案

提交機密個案報告，並

澄清政府當局搜集所得

的實情與亞儀在上次會

議上對維安中心的指控

有很大的差別  
 
主席建議，倘若當事人

願意，該個案可以個案

會議方式跟進  
 

 

001200 - 001754 政府當局  
主席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社 署 在

2006 年 向 房 屋 署 ( 下 稱

"房署 ")推薦的分戶個案

統計數字；為家庭暴力

受害者提供的無縫住屋

安排，以及為施虐者提

供的住屋安排／協助 [立
法 會 CB(2)2257/06-07(01)
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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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1755 - 002314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職

系分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17/06-07(02) 號

文件 ] 

 

002315 - 002839 香 港 防 止 虐 待 長

者協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43/06-07(01) 號

文件 ] 
 

 
 

002840 - 003351 平 等 機 會 婦 女 聯

席  
 

陳述意見   

003352 - 003904 群 福 婦 女 權 益 會

(下稱 "群福 ")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43/06-07(03) 號

文件 ] 
 

 

003905 - 004111 群福  
政府當局  
主席  
 

跟進討論政府當局為核

實亞儀的身份及徵求她

同意向委員披露其個案

詳情而採取的方法和程

序  
 

 

004112 - 004950 政府當局  
主席  
譚耀宗議員  

政府當局關注到，現時

的安排容許匿名代表單

方面陳述其個案詳情，

但卻沒有給予政府當局

機會就有關指控進行調

查及在會議上作出回應  
 
譚耀宗議員認為，只有

經徹查後證實屬討論事

項典型例子的個案，才

應提交小組委員會，以

研究需否修改有關政策  
 
主席保證，他會監察有

關情況，以確定有否違

背小組委員會作為陳述

意見的平台的原意，務

求在尊重團體於會議上

陳述意見的權利與方便

委員就政策事宜進行具

建設性的討論兩者之間

取得適當平衡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04951 - 005330 關 注 婦 女 性 暴 力

協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43/06-07(02) 號

文件 ] 
 

 

005331 - 010602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回應團體的意

見，重點如下  ⎯⎯  
 
(a) 房署在 2006 年拒絕

44 宗經社署推薦的

分戶申請，主要是因

為 申 請 人 未 能 通 過

全 面 經 濟 狀 況 評 審

及住宅業權審查。其

他 申 請 不 獲 批 准 的

原 因 包 括 原 住 戶 拒

絕 把 提 出 分 戶 的 一

方加入租約；及部分

分 拆 住 戶 堅 決 拒 絕

接受新界區的單位； 
 
(b) 為 加 強 協 調 房 署 和

社 署 處 理 分 戶 申 請

的工作，自 2007 年

4 月 30 日起，房署

前 線 人 員 會 先 進 行

資格審查，然後把通

過 審 查 的 個 案 轉 介

社署考慮。在經改善

的安排下，房署會根

據社署的推薦，向所

有 申 請 人 編 配 租 住

公屋 (下稱 "公屋 ")單
位。申請如遭拒絕，

必 須 經 由 高 級 房 屋

事務經理簽註，並且

提供明確理由。當局

已 為 前 線 房 屋 事 務

主 任 及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舉 行 兩 次 簡 介

會，讓他們就分戶申

請 的 處 理 工 作 交 換

意見；  
 
(c) 倘 分 戶 申 請 未 能 在

房 署 現 行 政 策 下 獲

得批准，但住戶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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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具 備 值 得 體 恤 的 社

會因素，房署會在徵

得申請人同意後，把

個案轉介社署，以便

該 署 考 慮 可 否 為 有

關 的 住 戶 以 體 恤 安

置 安 排 申 請 住 屋 協

助 或 其 他 形 式 的 協

助。當局亦已作出特

別安排，在現有租約

下 為 分 拆 住 戶 編 配

另一個公屋單位，而

部 分 申 請 人 則 可 在

輪 候 冊 上 登 記 申 請

公屋；  
 
(d) 政 府 當 局 會 加 強 宣

傳分戶、體恤安置及

有 條 件 租 約 的 政

策。房署已印製小冊

子，使公眾知悉經改

善 的 分 戶 申 請 處 理

安排；  
 
(e) 當 局 根 據 過 往 的 個

案數字，推算出為分

戶 ／ 體 恤 安 置 ／ 有

條 件 租 約 的 申 請 預

留 2 000 個單位的編

配準則。在 2006- 2007
年度，約有 1 700 個

單 位 獲 編 配 予 社 署

推 薦 的 體 恤 安 置 個

案。如有需要，當局

會提供更多單位，以

應付額外需求；  
 
(f) 房 署 有 需 要 維 持 現

行指派 4 個職級的

員 工 處 理 體 恤 安 置

申請的安排，以確保

公屋資源分配合理； 
 
(g) 關 於 受 害 者 入 住 庇

護中心超過 3 個月

的個案，社署手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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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無 資 料 可 供 解 釋 入

住期延長的原因；及  
 
(h) 對 於 就 每 宗 家 庭 暴

力 個 案 指 派 兩 名 社

工 分 別 跟 進 案 中 受

害 者 及 施 虐 者 的 建

議，政府當局表示有

所保留。目前，當局

會 因 應 個 別 個 案 的

情況，在特殊情形下

才作出此種安排  
 

010603 - 011344 李卓人議員  
政府當局  
 

李卓人議員認為  ⎯⎯  
 
(a) 如 受 害 者 的 安 全 受

到威脅，原住戶及分

拆 住 戶 應 無 須 接 受

全 面 經 濟 狀 況 評 審

及住宅業權審查，即

合 資 格 獲 編 配 多 一

個 公 屋 單 位 以 分 開

居住。此外，家庭入

息 及 資 產 價 值 高 於

指定限額的富戶，如

支付較高租金，應無

須 遷 離 其 租 住 單

位；及  
 
(b) 對 於 為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者 提 供 無 縫 住 屋

協助的要求，政府當

局 不 應 口 惠 而 實 不

至，而應評估庇護中

心的宿位需求  
 
政府當局重申，倘若社

署推薦的分戶申請遭房

署拒絕，房署會把有關

個案轉交社署，由社署

在 認 為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為住戶以體恤安置

安排申請住屋協助或其

他形式的協助；政府當

局亦提出下列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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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a) 鑒 於 房 屋 資 源 有

限，房署以審慎的方

式審批公屋申請，以

確 保 把 資 助 公 屋 單

位 編 配 予 真 正 有 需

要的家庭，即無法負

擔 在 私 人 市 場 租 住

房屋的家庭；及  
 
(b) 根據 "維護公屋資源

合理分配政策 "，富

戶 必 須 遷 離 其 公 屋

單位。不過，該等住

戶 如 有 臨 時 住 屋 需

要，可申請暫准居住

證在該單位暫住，為

期不得超逾 12 個月  
 

011345 - 011850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李鳳英議員要求當局澄

清下列事項  ⎯⎯  
 
(a) 倘若政策訂明，房署

會 就 社 署 支 持 的 分

戶 申 請 向 有 關 的 分

拆 住 戶 編 配 另 一 個

公屋單位，自 2007
年 4 月 30 日起，高

級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以

何 準 則 拒 絕 此 類 申

請；及  
 
(b) 政策有否訂明，家庭

暴 力 受 害 者 在 輪 候

編 配 合 適 的 公 屋 單

位 期 間 不 會 被 要 求

遷出庇護中心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如 下  
⎯⎯  
 
(a) 房 署 原 則 上 會 同 意

社 署 推 薦 的 所 有 分

戶申請。至於申請被

拒的唯一理由，是申

請 人 的 家 庭 狀 況 在

個 案 交 回 房 署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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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後有變，或有關個案

需予進一步澄清；  
 
(b) 當 局 設 有 既 定 機

制，供房署及社署前

線 人 員 就 處 理 住 屋

協 助 的 工 作 定 期 交

換意見；  
 
(c) 家 庭 暴 力 受 害 者 入

住庇護中心後，有關

的 個 案 工 作 者 會 協

助 受 害 者 擬 訂 離 開

庇 護 中 心 後 的 安

排，以確保受害者在

離 開 庇 護 中 心 後 的

住 屋 需 要 不 會 未 獲

解決；及  
 
(d) 社 署 正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服 務 的 使 用 情

況，並會繼續研究可

否 參 照 維 安 中 心 的

做法，把庇護中心重

置往更大的處所，藉

以 增 加 現 有 庇 護 中

心的宿位。維安中心

經重置後，宿位數目

已由 40 個增至 50 個  
 

011851 - 013203 陳婉嫻議員  
群福  
主席  
政府當局  
 

討論日後如何跟進政府

當局就為家庭暴力受害

者提供住屋協助所作的

承諾  

秘書會作出  
跟進  

(見會議紀要  
第 10段 ) 

 
013204 - 014652 政府當局  

主席  
 

簡介有關本港虐待配偶

及虐待兒童問題的危機

評 估 工 具 [ 立 法 會

CB(2)2257/06-07(02) 號

文件 ] 
 

 

014653 - 015017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職

系分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17/06-07(02) 號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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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015018 - 015245 香 港 防 止 虐 待 長

者協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43/06-07(04) 號

文件 ] 
 

 

015247 - 015251 平 等 機 會 婦 女 聯

席  
 

陳述意見   

015252 - 015549 香 港 社 區 組 織 協

會  
 

陳述意見   

015550 - 015605 群福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43/06-07(05) 號

文件 ] 
 

 

015606 - 015909 防止虐待兒童會  
 

陳述意見   

015910 - 020220 香港家庭福利會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17/06-07(04) 號

文件 ] 
 

 

020221 - 020315 香港兒科醫學院  
 

陳 述 意 見 [ 立 法 會

CB(2)2317/06-07(05) 號

文件 ] 
 

 

020316 - 020922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回應團體的意

見，重點如下  ⎯⎯  
 
(a) 危 機 評 估 工 具 是 問

卷的一部分，經社工

現場測試後，顯示填

寫該部分只需 11 至

14 分鐘；  
 
(b) 如有需要，香港大學

的 顧 問 小 組 樂 意 舉

辦 更 深 入 的 訓 練 課

程，以講解危機評估

工具的使用方法；  
 
(c) 危 機 評 估 工 具 應 視

作初步風險指標，用

來把個案分流，以便

及 早 識 別 家 庭 暴 力

個案，以及幫助評估

人 員 制 訂 進 一 步 的

臨床評估安排。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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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工 具 並 非 為 審 查 個

案而設；  
 
(d) 危 機 評 估 工 具 各 有

限制，僅佔整個評估

過程的一部分，以協

助 個 案 工 作 者 就 個

案進行風險管理。危

機 評 估 工 具 無 法 提

供明確答案。在評估

有 關 個 案 的 風 險

時，個案工作者應適

當 運 用 其 實 際 經 驗

和專業判斷；及  
 
(e) 無 須 擔 心 採 用 危 機

評 估 工 具 會 增 加 前

線社工的工作量，因

為 進 行 評 估 是 處 理

虐 偶 及 虐 兒 個 案 現

行程序的一部分。該

等 危 機 評 估 工 具 是

經驗證的工具，用以

補 足 社 署 保 護 家 庭

及兒童服務課的 "虐
偶 個 案 危 機 評 估 指

引 " 及 " 衝 突 處 理 策

略量表 "等工具  
 

020923 - 021838 陳婉嫻議員  
群福  
香 港 政 府 華 員 會

社 會 工 作 主 任

職系分會  
主席  
政府當局  

討論會否廣泛使用危機

評估工具，把其他專業

人士列為合資格處理評

估工作的人員，以及增

撥資源，改善前線社工

人手不足的情況，以協

助他們跟進所識別的高

危個案  
 

 

021839 - 022233 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認為，下一

屆政府必須正視前線社

工所面對的壓力及人手

不足問題，因為只要發

生 一 宗 慘 劇 ， 例 如 在

2004年發生的天水圍慘

劇，社工為防止家庭暴

力所付出的努力便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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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的行動

費；她並要求當局在採

用 危 機 評 估 工 具 的 同

時，提供資源及支援  
 

022234 - 022626 主席  
 

主席認為，政府當局應

考慮團體及委員在會議

上提出的意見，並監察

採用該等工具的進展情

況  
 

 

022627 - 022729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表示，危機評

估工具是為了協助與施

虐者及／或家庭暴力受

害 者 有 直 接 接 觸 的 社

工、輔導員及心理學家

而設；及當局近年已增

撥資源處理家庭暴力問

題  
 

 

022730 - 022750 主席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7年 11月 22日  


